
A13日子2015年5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雒武 美编：石岩 组版：继红 <<<<

本报枣庄5月19日讯（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高敏敏） 滕
州市民杨某在当地某公司试用期
工作中受伤。公司认为杨某还在
试用期，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
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拒绝给
予杨某工伤待遇。近日，在经历了
法院二审之后，该公司最终与杨
某就工伤赔偿达成协议。

杨某于2014年11月14日进入
该公司，公司规定试用期两个月，
并发放了工作证。2014年12月24

日，杨某在公司车间操作机器时，
右臂不慎被卷入机器，结果因伤
致残。杨某发生意外后，该公司称
因未与杨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且杨某还在试用期内，故双方不
存在劳动关系，杨某不能享受工
伤待遇。

当地法律援助部门了解此事
后，认为该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
同期限内”等规定，表明劳动关系
的建立并不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为前提。援助律师介入本案后，收
集有关证据提交到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裁决杨某与
该公司劳动关系成立，但该公司
对裁决不服，该案又先后经过法
院一审、二审判决后，才最终确定
下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近日，
杨某终于拿到了工伤认定决定
书。

试用期内出意外

致残也应算工伤

用用假假身身份份入入职职，，就就无无工工伤伤待待遇遇？？
单位以员工涉嫌欺诈为由不承认劳动关系，法院支持仲裁部门工伤认定

2006年11月，日照某大型企
业发布用工招聘简章，年龄条件
为20-35周岁。崔某当时已年满
38周岁，想应聘的崔某于是借用
当时年仅30周岁、外貌与自己有
几分相像的表弟李某的身份证，
以李某的名义报名应聘，结果顺
利过关被录用。

自此，崔某便以李某的名义
在该企业工作，该企业亦以李某
的名义为崔某办理了工会会员
证、开立工资账户，但工会会员
证上粘贴的是崔某本人照片。双
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

2011年10月2日零时上完夜
班后，崔某骑电动车回厂区内职
工宿舍途中，被一辆重型自卸货
车撞倒，导致左下肢截肢。经法
医鉴定，其伤情构成五级伤残、
九级伤残、十级伤残各一处。

交警部门认定对方承担事
故全部责任。因处理事故、请求
赔偿，特别是因该事故发生在下
班途中，依法可构成工伤，此时，
崔某不得不亮明“真身”。经岚山
区法院主持调解，交通事故肇事
方赔偿崔某各项损失合计30余
万元。

但在向单位主张工伤保险
待遇时，单位认为崔某构成欺
诈，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为此，崔某向劳动仲裁部门
提起仲裁，仲裁部门裁决确认双
方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企业
不服，遂起诉至岚山区法院。

●案例

男子借表弟身份入职

单位否认劳动关系

岚山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崔某自2007年以李某之
名在某大型企业工作，该
企业通过银行为崔某发放
劳动报酬，符合劳动关系
的特征。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劳动关系的确定，并非劳
动合同的签订，而系是否存
在实际用工的事实。崔某为

规避年龄限制，借用他人身
份证，构成欺诈，该部分欺诈
事实仅涉及劳动者身份条
款，该部分信息应属无效。劳
动合同部分无效，但不影响
其他部分的效力。

崔某自2007年始一直在
某大型企业提供劳动，虽年
龄不符合该企业的录用条
件，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

实崔某不适合工作岗位，影
响到原告劳动合同目的的实
现，或该年龄系法律关于用
工年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
被告关于身份信息的欺诈，
并未影响双方实际用工关系
的效力。

近日，岚山区法院判决
崔某与某大型企业构成事实
劳动关系。

●审判

单位认为工伤认定无效，法院驳回单位请求

据办案法官介绍，根据
《劳动法》相关规定，建立劳动
关系，应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在未签订劳动合同时，为充分
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要根据用工事实

来判断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即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
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
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一般可参
照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等
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考勤记
录来判断。

小贴士

劳动关系判断有标准

相关新闻日照某大型企业招工，
不符合年龄条件的崔某借
用表弟身份证虚报年龄，结
果被录用。几年后的某日，
崔某下夜班回宿舍途中被
撞致残。在申请工伤时，单
位认为崔某有欺诈行为，否
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最
终，法院认定单位与崔某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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